
□魏昌东

在中国刑事法治目标推进不断取

得进展的时代， “口袋罪” 成为法治

的 “杂音”， 寻衅滋事罪口袋化趋重，

缘何在理论界的强大声讨中依然生

长？ 在立法修正力图稀释口袋罪负面

功能的背景下， 司法中却为何存在反

其道而行的情形， 值得深刻关注。

8 月 17 日， 最高人民法院 《关

于 “新时代农村刑事犯罪对乡村振兴

战略的影响” 暨 “寻衅滋事行为的刑

事规制” 课题在浙江、 福建的调研报

告》 面世， 一石激起千层浪， 其社会

影响可谓喜忧参半。

喜之者， 最高国家审判机关对寻

衅滋事罪口袋化趋重的状况、 程度、

问题高发领域的勘察， 对刑法理论界

与同为法律共同体的律师界早已揭示

的问题， 释放出要加大指导力度的信

号， 预示着对违法信访行为寻衅滋事

罪化的问题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

忧之者， “调查报告” 所揭示的

五大问题的波及面究竟多大？ “陷入

客观归责” 境地的被口袋化的行为类

型还有哪些？ “因边界不清导致容易

被泛化适用的倾向明显”， 使得哪些

本不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的行为已经

被犯罪化处理？ 是否也同步引起了最

高审判机关的关注。

“调查报告” 对于破解寻衅滋事

罪口袋化趋重的意义必将载入史册。

然而， 值得关注的是， 对于在因从事

合法工作中偶发、 突发的冲突事件，

在前期已被行政处罚后又因 “运动

式” 治理而再次被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

罚的问题并未得到揭示， 实有集中关注

的必要。 寻衅滋事罪集立法语言的模糊

性、 行为类型的多元性、 法益设定的复

杂性、 主观违法因素的缺位性于一身，

造就了其口袋罪特性 。 为防止其口袋

化， 2013 年 7 月 15 日 “两高” 《关于

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 1 条规定： “行为人为寻

求刺激、 发泄情绪、 逞强耍横等无事生

非， 实施 《刑法》 第 293 条规定的行为

的， 应当认定为 ‘寻衅滋事’。” 基于

此 ， 对于欠缺 “无事生非 ” 要求的行

为， 还不足以构成寻衅滋事罪。 然而，

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于， “寻求刺激、 发

泄情绪、 逞强耍横等 ” 在实践中被虚

化， 具有限缩刑法不当适用的 “寻求刺

激” 要素被抛弃， “逞强耍横” 成为唯

一判断标准。

2010 年前， 商业用地主体自行拆

迁模式曾引发过严重的冲突与矛盾 。

2010 年后， 国家实行拆迁征收制度改

革， 核心是明确各级政府对拆迁征收工

作的领导地位， 减少商业拆迁冲突， 降

低社会风险。 2011 年 1 月 21 日， 国务

院颁布的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 第五条规定： “市、 县级人民政

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

作。” “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

收实施单位， 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

体工作。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

为目的。 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

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

偿行为负责监督， 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

法律责任。” 据此， 拆迁征收服务公司

的法定组织属性， 为符合法定资质与条

件的公司从事受政府委托拆迁征收服务

项目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 但在征收过

程中， 发生的冲突事件虽然并不符合上

述司法解释第一条所规定的 “无事生非

性”， 但在 2018 年后的 “运动式” 治理

中， 此类事件被以寻衅滋事罪追惩的不

在少数。

基层司法机关如此追惩的原因在

于： 首先， 司法人员罪刑法定意识尚未

固化， 实践中即被束之高阁。 其次， 司

法人员对后刑法典时代多次立法修正的

目的， 处于自我盲区化状态， 任由立法

进步却不缘法而行。 第三， 构成要件符

合性的审查之责让位于 “运动式” 治理

需求， 司法机关在构成要件符合性审查

中失守。 拆迁工作素有 “火药桶 ” 之

称， 本身具有矛盾性与高风险性， 即使

在发生矛盾， 或在矛盾升级中存在被害

人受损的事实， 但确属事出有因， 完全

不应做出寻衅滋事罪的评价， 即使成立

犯罪， 也仅应由直接造成损害结果者承

担相应责任。

寻衅滋事罪口袋化趋重的问题， 终

于通过权威调查报告而得以揭示 ， 然

而， 这仅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真正破

解问题更需司法机关的切实努力， 对于

欠缺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寻衅滋事案件抓

紧进行类型化审查， 严格审查 “无事生

非性” 要件的符合性问题， 早日使此类

案件得到再审复查， 才能真正实现实质

法治主义导向下破解口袋罪的目标。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导， 中

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

□付玉明

关于寻衅滋事罪的争议， 从该罪

名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 。 时至今

日， 诸多问题仍然呈现争鸣态势： 如

何明确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寻衅

滋事罪是否应当废止？ 如何正确处理

寻衅滋事罪与其他罪名之间的关系？

由于对罪名适用缺乏准确统一的认

识， 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

实践中屡屡发生误用、 滥用寻衅滋事

罪的问题。 寻衅滋事违法行为、 行政

违法行为、 民事纠纷都有被认定为寻

衅滋事罪的可能 ， 甚至把正当防卫

人、 民事纠纷受害方、 刑事被害人当

成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也

时有发生。

误用、 滥用寻衅滋事罪的现象对

我国司法形象、 法治建设造成了极大

的负面影响。 对于刑事立法而言， 对

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过度适用寻衅滋

事罪， 将有损寻衅滋事罪的行为定型

性， 立法机关难以对立法效果作出准

确评价， 同时对相关危害行为的立法

必要性产生困扰， 不利于刑事立法的

进一步精细化发展。 对于刑事司法而

言， 误用、 滥用寻衅滋事罪将导致判

罚不当的后果， 影响司法公平， 浪费

司法资源， 降低司法公信力。 司法实

践中 ， 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对 “随

意” “任意” “起哄闹事” 等构成要

件做出较为宽泛的解释， 或简单依据

行政处罚的认定， 将一些本不具有刑

事可罚性的行为（民事纠纷、 行政违

法行为等） 不当入罪。 另外， 误用、 滥

用寻衅滋事罪容易模糊其与故意伤害

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 侮辱罪等近似罪

名的界限， 在个案裁判上存在罪名适用

失当、 判罚合法性 、 合理性不足的漏

洞， 同时也难以实现类案类判， 不同法

官在进行不同罪名之间的竞合比较时，

缺乏统一的裁判规则和标准， 有损司法

公正与统一。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 罪名

的不明确导致公民难以准确理解， 司法

裁判的滥用和误用更导致公民对自己行

为的界限产生怀疑， 法律的行为指引功

能难以实现， 最终的结果就是个人权利

受到限制。

有观点认为 ， 寻衅滋事罪继受了

79 刑法中流氓罪的 “口袋罪 ” 弊病 ，

因此主张在立法上废止寻衅滋事罪。 笔

者认为， 刑事立法不能因噎废食。 寻衅

滋事罪固然有其适用上的难点， 但不能

完全否定其与流氓罪相比在明确性上的

进步， 以及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方面的

兜底作用。 寻衅滋事罪具备立法的现实

必要性， 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了具体的

危害行为样态， 因此， 我们应当肯定在

明确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方面的各种努

力。

误用 、 滥用寻衅滋事罪的问题根

源， 在于司法过程中的规范适用不当。

具体而言， 司法实务对寻衅滋事罪存在

规范理解不足与司法观念偏差。

在规范理解层面， 需要健全解释论

机制。 一方面， 寻衅滋事罪的保护法益

是个人法益与社会法益共同组成的复合

法益， 应当以此为指导对构成要件进行

解读。 司法实务单纯从字面理解寻衅滋

事罪， 判断行为是否符合 《刑法 》 第

293 条中某一款的行为类型， 难以实现

寻衅滋事罪的规范保护目的 。 另一方

面， 寻衅滋事罪在客观行为上与行政违

法存在交叉， 但这不能否定寻衅滋事罪

刑事违法性的独立判断。 实务部门简单

以 “寻衅滋事 （行政违法） +情节严

重” 即认定成立寻衅滋事罪 ， 忽略了

《刑法》 与 《治安管理处罚法》 在法律

性质和行为认定上的不同。

从司法实务层面， 需要纠偏司法理

念。 执法司法人员在面对出现被害人轻

伤后果的案件时 ， 受到 “唯结果论 ”

“谁受伤谁有理” 等传统社会观念的影

响， 未能全面准确作出定性， 简单化办

案， 轻易作出有利于受伤者的判断； 司

法裁判过度依赖侦查过程的认定结论，

未能作出独立的实质判断， 也是这类行

政犯司法裁判引发争议的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 要有效解决寻衅滋

事罪的误用、 滥用问题， 应进一步明确

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结合保护法益

对 “随意” “任意” “借故生非” “无

事生非” “社会秩序 ” 等予以限缩解

释； 重视发挥案例指导制度机能， 通过

具体案例规范各级司法部门对寻衅滋事

罪的适用； 妥善处理寻衅滋事的行刑衔

接， 明确什么行为应受行政处罚， 什么

行为该当刑罚。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

博导、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企

业合规研究院院长，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

□欧阳本祺

寻衅滋事罪是否应当废除， 几乎是每隔一

段时间就会受到关注的问题。 众所周知， 我国

现行 1997 年 《刑法 》 中的寻衅滋事罪是由

1979 年 《刑法》 中的流氓罪拆解而来， 对于

流氓罪规定抽象性的继承使得其天生具有 “口

袋罪” 的特征。 虽然寻衅滋事罪的刑事立法本

身确实存在着与刑法明确性原则的部分背离，

但本罪的设立在我国立法体例下有其正当性，

和废除罪名的立法论路径相比， 优化对构成要

件解释的司法论路径可能更为有效。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帝王原则， 其形式

侧面包括法律主义、 禁止事后法、 禁止类推解

释、 禁止不定期刑， 实质侧面包括刑罚法规的

明确性与适正性。 寻衅滋事罪立法最大的问题

即与刑法的明确性原则相冲突。 本罪共有四类

行为类型 ， 20 余年来仅于 《刑法修正案

（八）》 进行过一次修订， 增设了 “恐吓他人，

情节恶劣” 的行为方式以及 “纠集他人多次实

施前款行为， 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的法定刑升

格情形。 立法文本对行为类型的表述采用的是

“随意殴打 ” “追逐 、 拦截 、 辱骂 、 恐吓 ”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 占用” “起哄闹事”

等抽象词语， 在解释上具有随意性与任意性；

情节犯的设置则又使得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

界限含糊不清。 例如， 在公共场所打人耳光，

引起围观并被拍成视频在网上传播， 打人耳光

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 “随意殴打他人”， 引起

围观并被拍成视频在网上传播能否被认定为

“情节恶劣”， 模糊的立法下难免出现人云亦云

的解释， 从而使得本罪被泛化适用。 正因为立

法的抽象与随之而来解释的扩大化， 部分刑法

学者主张取消寻衅滋事罪， 将其分解到其他犯

罪中。

但是， 罪名规定的模糊性及随之而来的泛

化适用， 并不能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取消的充分

理由。 一方面， 刑事立法的明确性原则只是一

种相对而并非绝对的要求。 任何成文法都难以

做到绝对明确， 都会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正因

抽象， 才需解释。 虽然寻衅滋事罪的立法文本

表述具有抽象性， 但还是有特定的规制对象和

范围， 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另一方

面， 任何罪名都有被泛化适用的倾向， 不独寻

衅滋事罪； 如果因被泛化适用就要将其取消，

那么任何罪名都有被提倡取消的可能。 事实

上， 近年来诸多罪名都有被 “泛化适用” 的倾

向， 危险驾驶罪、 非法经营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罪

名的泛化适用问题可能比寻衅滋事罪更为严重。 在此基础上，

不应当认为寻衅滋事罪到了必须被取消的时候； 在我国的法治

语境下， 尤其是我国并未规定暴行罪的现状下， 寻衅滋事罪在

未来一段时间还有存在的必要性。

最高法的调研报告指出， 寻衅滋事罪的泛化适用倾向主要

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被告人的主观动机难把握； 二是对违法

信访行为能否以本罪论处认识不一； 三是因边界不清导致容易

被泛化适用的倾向明显； 四是与其他相关罪名的区分较难； 五

是行刑衔接不畅， 容易导致行政违法行为被拔高作为刑事犯罪

处理。 和刑事立法相比， 寻衅滋事罪的泛化适用更大的原因在

于刑事司法。 处理以上泛化适用问题的最根本手段在于司法的

限制解释， 而非罪名的全面取消。 其一， 本罪的主观动机在于

“无事生非”， 事出有因产生的殴打、 辱骂、 恐吓他人或者损

毁、 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 就不应被认定为寻衅滋事。 其二，

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区分历来是行政刑法的重要课题， 需要

对行政犯的违法性进行独立判断； 其三， 本罪与故意伤害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界限看似边界不清， 但强调不同犯罪之间的

区分或对立并没有实际意义， 更重要的在于注重犯罪之间的竞

合关系。 总体而言， 司法机关需要审慎认定寻衅滋事罪的构成

要件， 而非将其作为维稳工具， 将社会治理问题与刑事司法问

题相混淆， 造成法律评价与社会评价的脱节。

世界飞速发展， 环境保护、 公共卫生、 网络安全令刑法学

者们眼花缭乱， 日益频繁与活跃的刑事立法在及时应对社会新

问题、 新挑战的同时， 也压缩了刑法解释的空间， 削弱了民众

对于刑法本身的敬畏。 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诸多过罪化问题并非

取消罪名就能迎刃而解， 目前我国尚未完全建立起对刑法的全

民公信力， 刑法的立改废问题必须格外审慎。

（作者系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授、 博导， 中国刑法学研究

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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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理思维的清晰度， 助推法治社会的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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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衅滋事罪“口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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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海新长宁集团建筑材

料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

长宁材料公司） 股东决定及上

海长销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长销企业发展） 股东决

定， 新长宁材料公司吸收合并

长销企业发展 。 吸收合并后 ，

新长宁材料公司存续， 新长宁

材料公司注册资本由1700万元

增加到1985.1578万元， 长销企

业发展注销， 长销企业发展注

销后其债权、 债务、 人员、 资

产均由新长宁材料公司承继 。

 特此公告。

上海新长宁集团建筑材料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长销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5日

吸收合并公告

遗失声明
上海市普陀区陆林茶叶店，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证照编号：

070012201906250022， 声 明 作

废。

寻亲公告
兹有一受助

人员患肺结核 、

行动不便， 现在

上海市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接受治

疗。 本人希望寻

找其父慎本全， 望家属或知情

者及时与我站联系。

联系电话： 021-53029500

联系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

蒙自路430号

受助人员姓名： 慎晓 （自

述 ）， 性别 ： 男 ， 年龄 ： 约 35

岁， 身高： 约180厘米左右， 体

重： 约87斤左右， 自述家庭地

址：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天明

镇盐井村三组。

上海市救助管理站

2023年9月15日


